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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湖南汨罗江流域平江段综合治理项目-汨罗江干支流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（一期）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平江县人民政府（平江县汨罗江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）：

你单位《关于<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湖南汨罗江流域平江段综合治理项目-汨罗江干支流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（一期）环境影响报告表>申请全文公示和环境影响评价的报告》及相关附件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湖南汨罗江流域平江段综合治理项目-汨罗江干支流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（一期）建设地点位于平江县城关镇、龙门镇、木金乡、长寿镇、加义镇、三市镇、安定镇、三阳乡、瓮江镇、浯口镇、伍市镇、园艺中心，项目包括城区段汉昌镇、三阳乡的4个子工程，农村段10个乡镇12个子工程共16个子工程。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新建堤防左右岸合计24.968km（其中城区段10.498km，农村段14.47km），边坡护砌（加固）15.608km（其中城区段12.62km，农村段2.988km），城区段新建排水涵管23处，不进行河道疏浚等涉水工程。项目总投资98101.47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367万元，占总投资的0.37％。根据湖南中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、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，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，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环境保护措施。

    二、在项目运营过程中，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规定，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：

1、按照《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湖南汨罗江流域平江段综合治理项目-汨罗江干支流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（一期）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要求，科学开展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，规范施工，科学规划运输路线，减少工程施工对居民区等敏感区域造成影响。施工期避开保护鱼类的产卵期，禁止在河床内取土、取砂，严禁向河道内倾倒废弃物；开展施工河段及保护区河段的水生生物监测；对受损失的渔业资源采取增殖放流等必要的补救措施；施工结束后，做好临时施工场地生态恢复工作，确保达到治理目标，满足生态环境和景观要求。

2、施工期废水污染防治工作。按照“雨污分流、污污分流”的原则，合理布设雨水、污水管网。施工废水经隔油池+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抑尘，不外排。

3、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。采取施工工地四周设置围挡、边施工边洒水，避免大风等恶劣天气施工，临时堆放场加覆盖防风等措施，确保粉尘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。

4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。按“无害化、减量化、资源化”原则，做好固废的分类收集和暂存工作。建筑垃圾运输至建筑垃圾消纳场统一处置，生活垃圾统一送至平江县无害化垃圾处理厂集中处置。

5、噪声污染防治工作。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禁止夜间（22:00至次日6:00）施工，采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隔音、合理布局等措施，确保施工期厂界噪声达到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－2011）中相关标准要求。

三、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批。
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

 

